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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工作任务
根据《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2025年度城市供水水质督察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深水供〔2025〕44号）及相关要求，对深汕供水水厂进厂原水、出厂水及其对应管网水进行每月1次的常规检测。
2、 完成情况
2025年9月我中心对深汕特别合作区龙山水厂、小漠水厂、赤石水厂共3家进厂原水、出厂水及其对应的管网水进行检测，共计完成10份样品，出具检测数据共87个。
3、 评价结果
按照深圳市地方标准《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》（DB4403/T 60-2020）规定的标准限值，出厂水、管网水常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。所有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限值要求，具体见表1。进厂原水的2-甲基异莰醇检测结果均未超出0.00001mg/L。
表1 2025年9月深汕水厂水质检测情况汇总表
	水样类别
	检测项目
	样品数量
	合格率

	进厂原水
	2-甲基异莰醇，共1项
	3份
	/

	出厂水
	[bookmark: _GoBack]浑浊度、消毒剂余量（游离氯或二氧化氯）、总氯、色度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、pH、三卤甲烷、2-甲基异莰醇、土臭素，共12项
	3份
	100%

	管网水
	浑浊度、消毒剂余量（游离氯或二氧化氯）、总氯、色度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、pH，共9项
	4份
	100%


备注：
1.本报告仅供内部管理使用，不是向社会出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。
2.本报告采用数据为单次采样检测的结果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评价报告仅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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